
收到检察建议后， 施工人员在开展空调主

机降噪工程时尽可能减少噪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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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携“线索举报二维码”进社区
沪检察机关开辟与街道法治共建，广纳社区群众公益诉讼线索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刚满 2 岁， 她还很稚嫩，

离不开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公众支持。 ”7 月 19 日

的杨浦区江浦路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上百名干
部群众代表济济一堂， 聆听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检

察官开设的公益诉讼讲座。 随着电子屏上出现区检
察院公益诉讼线索举报平台二维码， 一时间大家纷

纷举起手机，扫码关注声此起彼伏。作为全市首个基

层院，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与街道会签法治共建协议，

并将以此为试点，辐射全区开展法治宣传， 把包括

公益诉讼在内的 “检察产品” 送到社区群众面前。

2 年来， 上海市检察机关将公益诉讼举报栏目

纳入了 “一网通办”， 检察官也将携线索举报二维

码走进社区。 从首创 “公益诉讼观察员” 制度， 到
结合了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相支撑的 “公益诉讼联

络员” 制度……上海检察公益诉讼正不断完善 “公
地治理”，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践行 “双赢、 多赢、

共赢” 的法律监督理念， 将人民群众公共利益保护

落到实处。

公益诉讼案例

检察建议梳理监管权责

“去年， 杨浦区某商业广场开业了， 但

从此， 毗邻的某小区居民却常常饱受噪音污

染之苦……”

在江浦路街道社区活动中心的讲台上，

来自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的检察

官， 正介绍一起发生在本区的公益诉讼案

例。 台下， 街道各居委干部、 社区居民代

表、 社工、 区人大代表们济济一堂， 聚精会

神听着这起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原来， 某商业广场开业后， 其顶楼空

调、 冷却塔、 中央机组等大型设备噪音超

标， 日夜扰民。 当时居民纷纷反映： “晚上

孩子没法学习了！” “心脏被吵得难受……”

此外还有居民表示， 该商业广场屡次发生深

夜清运建筑垃圾、 货车卸货、 商户撤场搬家

等情况， 仅七月份上半月， 就发生了五次之

多。

对此， 居民们多次拨打相关热线电话投

诉， 也找过行政机关投诉， 还向商场物业交

涉过。 但有的部门表示， 对此类事件他们只

能劝阻， 无执法权限； 有的部门则表示， 此

事监管权责不明。 商场物业虽表示会整改，

但也一直得不到彻底有效解决， 此后仍时有

噪音扰民发生。

后来， 杨浦区检察院收到了关于该商

业广场噪音扰民的公益诉讼线索。 检察官

对事件进行了调查， 并向相关部门发出了

检察建议， 督促其积极履行职责、 加强监

管。

居民们的投诉、 检察建议的制发， 起到

了“多管齐下” 的作用。 杨浦区某街道办事

处就该商业广场噪音扰民投诉事项， 立即与

开发商进行协商。 经了解， 该商业广场由于

实施空调外机降噪工程， 但受到大型车辆不

允许白天进入的限制， 清运建筑垃圾、 装卸

材料等只能选择晚上进行。 对此， 街道办事

处要求该商业广场开发商在此期间， 尽量减

少夜间噪音， 并在显眼处张贴禁止喧哗等宣

传字样。 街道办事处还会同多个部门， 加强

了后续跟踪监督， 要求该商业广场开发商及

商家加强自律， 还周边居民安静的生活环

境。

“只有明确管理权限， 才能有效解决问

题。” 居民在对政府的处理结果感到满意的

同时， 也看到了此前的症结所在。 而检察官

的体会则是： “对于每个独立的执法机关来

说， 面对执法领域的交叉牵扯， 如果第一时

间无法及时协调， 那么公益诉讼就提供了厘

清各部门权责分工的作用。 若行政机关在处

置过程中遇阻， 公益诉讼也能提供更多的法

律支持。 行政机关持检察建议书处置， 还能

体现代表公益的力量， 从而实现双赢、 多

赢、 共赢。”

让公众齐参与

公益诉讼也需“吹哨人”

讲述完案例， 检察官向在座干部群众表

示：“这是一个来自于群众的公益诉讼线索。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刚满 2岁，她还很稚嫩，离

不开包括社区居民在内的公众的支持。 ”

通过一则 《公益诉讼起诉人》 的短片，

检察官向大家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公地治

理” 这一世界性难题， 也让大家意识到， 从

“黄浦江上漂死猪案”， 到国有资产流失、 优

秀历史建筑遭到破坏、 英烈名誉保护， 再到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食药品安全、 环境保

护， 2 年来， 我国公益诉讼范围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公地” 正依法得到治理。

“近期， 浙江宁波检察机关以当地 120

急救热线屡被骚扰事件为线索， 开展社会问

卷调查， 最终形成一份检察建议。 这就给我

们以更大启示： 群众的火眼金睛， 可以给我

们带来更多公益诉讼线索。” 检察官说。

记者还获悉， 根据检察机关 2年来的公

益诉讼办案经验显示， 特别是一些涉特定行

业、 特定人群的公益诉讼领域， 往往难以通

过普通排摸获得线索。 此时“吹哨人” 的出

现， 就显得尤为关键， 这也是“公益诉讼、

公众参与” 的现实需求。

今年 3月， 上海检察机关“检察为民” 服

务正式入驻市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总门户，

提供网页和“随申办市民云” APP 移动服务。

其中就包括公益诉讼栏目， 接受人民群众对损

害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危害国有财产安全、 违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 侵害英雄烈士荣誉与尊严、 损害消费者权

益的举报。 而在活动现场， 杨浦区检察院也向

干部群众公示了区一级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举

报平台。 随着二维码在几块电子屏上出现， 一

时间大家纷纷举起手机， 扫码声此起彼伏。

优势互补

建立联络员制度

“在依法办事方面， 我们‘背靠大山’

了。” 江浦路街道党工委书记史文卿比喻道。

他说： “欢迎检察官为加强法治建设提供指

导， 为加强江浦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

签约仪式仅仅是合作的开始， 在今后的工作

中， 双方合作一定会不断拓展、 不断扩大、 不

断深入， 结出丰硕成果。 希望双方要发挥各自

资源， 优势互补。”

杨浦区检察院谭滨检察长说： “我们将以

‘检察官送法进社区’ 活动为载体， 以‘检察

官作普法宣讲’ 为主要形式， 紧紧抓住社区群

众反映强烈、 高度关注的法律热点问题， 加强

释法普法， 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传播检察声

音， 实现共建、 共防、 共治、 共创的目标， 为

杨浦法治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根据双方会签的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与江

浦路街道办事处法治共建协议书》 显示， 检察

机关将为社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法治产品、 检

察产品， 包括涉及公共利益保护的公益诉讼领

域法治宣传。

而街道方面， 将配合开展“检察官走基

层” 活动， 组织检察官与街道干部进行座谈交

流， 并将社区群众反映强烈、 高度关注、 带有

普遍性的普法问题及时反馈给检察机关。

双方还将建立联络员制度， 各自选派专人

作为联络员， 并及时协调联络相关事项。

据记者了解， 此前， 杨浦区多个委办局就

与区检察院签署了关于保障行政公益诉讼的合

作协议， 充分保障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的质

效。 这如同在检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的职

权基础上， 又增添了一道“润滑剂”。

全市前列

人大与检察监督相互支撑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每一步， 都离

不开公众参与， 特别是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

关心、 支持、 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 在人大

代表参与公益诉讼方面， 杨浦也走在全市前

列。

近日， 杨浦区检察院建立了“公益诉讼特

邀联络员” 制度， 并聘请王晓乐等 11 位区人

大代表为检察院公益诉讼特邀联络员。 据介

绍， “公益诉讼特邀联络员” 制度通过发挥人

大代表在基层工作中的作用， 在检察院与基层

群众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倾听百姓的公益诉

求， 凝聚公益保护之声， 从而将人民群众公共

利益保护落到实处。

谭滨检察长表示， 希望公益诉讼联络员在

体察社情民意过程中， 及时收集和提供公益诉

讼线索， 广泛宣传公益诉讼制度， 合力推动法

治杨浦建设。

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盛俊杰指出， 检

察公益诉讼是人大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

的职能。 要继续敢于监督、 善于监督， 实现四

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 不断践行“双赢、

多赢、 共赢” 的法律监督理念， 实现人大监督

与检察监督相互支撑， 有机结合。

公益诉讼特邀联络员、 李伟军代表表示，

将积极开展街道公益诉讼普法宣传、 线索发现

等工作， 积极发动人大代表参与公益诉讼工

作， 促进社区公共管理、 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等重点工作不断完善。

“希望进一步增强公益诉讼工作的主动

性、 创造性， 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 上海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负责人屠春含

对杨浦区检察院的举措表示肯定。

图为检察官向干部群众宣传公益诉讼 通讯员 杨景皓 摄

▲检察机关向

社区群众公示的公

益诉讼线索反映二

维码， 具备 “一键

反映” 等功能

记者 夏天 摄


